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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政教督办〔2023〕14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3年秋季开学暨校园安全

专项督导检查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

高等院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实验学校：

为认真做好 2023年秋季开学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师生生命健

康安全和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局面，经研究，定于 8月 31日至 9月

7日，在全省开展秋季开学暨校园安全专项督导检查。现将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一、督导检查对象

（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管县（市）

教育部门及其所辖各类学校（含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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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高等院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实验学校。

二、督导检查内容

各地各校开学条件保障和校园安全等工作情况，重点聚焦区

域内“双减”政策落实、学校条件保障和安全风险体系建设、校

园周边综合治理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详见附件 1）。

三、督导检查方式和程序

（一）学校自查。各学校对照督导检查内容，逐条逐项开展

全面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精准施策、立即整改。

（二）县级复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学校、幼儿园开

学安排情况，对重点区域、重点学校、重点部位开展全面督导复

查。一是检查学校全面排查情况，对排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二是重点检查受汛情影响和基础薄弱学校及寄宿制学校、农村偏

远学校开学准备和校园安全情况。

（三）省市级抽查。省、市教育部门要由领导带队，采取分

片包干、明察暗访、“四不两直”等方式，对各级各类学校分别组

织抽查。省级抽查要覆盖片区内高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开学准备、安全稳定工作的重

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未雨绸缪，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扎实做好

学校排查、县级复查、省市抽查工作，精心保障秋季开学，整治

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秋季学期顺利开学、安全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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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实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做实做

细常规工作，抓紧抓牢重点工作，筑牢安全稳定风险防控屏障，

落实开学准备各项条件保障；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台账，落实责任，细化措施，限时整

改。各检查组要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防止形式

主义和“走过场”，不得给学校和师生增加负担。

（三）强化问责。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廉洁规定，严格执行

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对在开学准备、安全稳定等工作中思想不

重视、落实要求和履行职责不到位、发现问题整改落实不彻底而

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将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四）报送材料。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教育局

以及各高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将督导检查情况形成专项报告，

于9月8日12时前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材料扫描件及电子版发送至

hnsjyddb@163.com。报告内容应包括督导检查组织情况、各地主

要做法、发现的主要问题及下步措施（占总字数的一半以上）。

附件：1.2023年秋季开学暨校园安全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2.省级抽查分组情况

202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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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秋季开学暨校园安全

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一、开学准备

1.“双减”政策落实情况。主要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否

严格落实考试管理规定，学校和班级不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

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不存在分班考试等情况，不

因假期作业未完成或完成质量不好等体罚学生或延迟学生正常报

到，确保学生不会因为暑假作业未完成而受到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2.学校条件保障情况。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是否存在适龄

孩子因学位供给不足不能正常入学（园）情况；是否加大资源建

设与保障力度，充分满足普通高中 2022级学生选课走班需求；是

否能够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3.“开学第一课”落实情况。各学校及时组织安排“开学第

一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教育、科学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普及防范网络诈骗知识等。

4.关注特殊群体情况。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作，防

止因灾或其他问题出现辍学情况；对离异家庭、留守儿童、有心理

问题学生，要“一生一策”建立档案，保证每一个孩子正常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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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安排情况。各高校是否能够按照秋季学期教学工作计

划，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 工作，保障秋季教学工作安

全、平稳、有序开展。

6.实习实训情况。各高校是否能够根据实习教学计划，优化

整合校内外实验、实践平台和基地，认真开展实习实训，同时跟踪

指导好校外实习生，持续完善实习周报月报制度，确保实习实效。

二、校园安全

1.安全稳定工作组织领导、工作部署和责任制落实情况。

2.安全教育、安全演练、重要时间节点安全提醒等工作开展

情况。

3.人防物防技防基础建设、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4.防范学生非正常死亡、预防未成年学生溺亡、防范学生欺

凌等工作开展情况。

5.平安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建筑安全、燃

气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室危化品安全、

防范电信诈骗、爱路护路、特种设备安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

反恐、扫黑除恶、校车及校园车辆安全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

6.教育信访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信访事件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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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抽查分组情况
分包处室 督导检查地市和学校

秘书处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郑

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河南检察职业学院、河南信息工程学校、河南卫生健

康干部学院、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办公室

郑州市（含巩义市、航空港区）；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郑州澍青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郑州软件职业学院、河南新闻出版学校

政策法规处

郑州科技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郑州财经学院、郑州工商学院、

郑州商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郑州食品工程职业

学院

人事处

开封市（含兰考县）；河南大学，开封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兰考三农职业学院、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

学院、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开封职业学院、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学校

组织干部处

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轻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南省民政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处

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河南推拿职

业学院、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洛阳文化旅游职业

学院、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洛阳商业职业学院、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

校、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

发展规划处

平顶山市（含汝州市）；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河

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平顶山学院、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平顶山文

化艺术职业学院、汝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

财务处

安阳市（含滑县）；安阳师范学院、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安阳工学院、安阳学院、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林州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育处

焦作市；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焦作大学、焦

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作工贸职业学院、黄河交通学院、焦作新材

料职业学院、厅直属实验学校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河南艺

术职业学院、河南测绘职业学院、河南地矿职业学院（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含河南省轻工业学校、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河南省

工业设计学校）、河南省工业学校、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河南省理

工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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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处室 督导检查地市和学校

高等教育处

铁道警察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中医药

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警察学院、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开放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河

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教育处

鹤壁市；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鹤壁能源化工

职业学院、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郑

州美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

新乡市（含长垣市）；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医学院、河

南工学院、新乡学院、新乡职业技术学院、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新乡工程学院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

濮阳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濮阳石油化工

职业技术学院、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濮

阳科技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处
许昌市；许昌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许昌陶瓷职业学院、许昌电

气职业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
漯河市；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漯河食品职业

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教育督导办公室

三门峡市；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河南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河南

女子职业学院

社会科学研究与语言

文字应用管理处

南阳市（含邓州市）；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阳职业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南阳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

教育处

商丘市（含永城市）；商丘师范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商丘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永城职业学院、商丘工学院、商丘学院、商丘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安全管理处
济源示范区；济源职业技术学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郑州城市职业

学院、郑州经贸学院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

信阳市（含固始县）；信阳师范大学、信阳农林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信阳航空职业学院、信阳学院、信阳艺

术职业学院

机关党委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郑州体育职业学院、中原科技学院、郑州电

子商务职业学院、郑州城建职业学院、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驻马店市（含新蔡县）；黄淮学院、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驻马店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省教育考试院

周口市（含鹿邑县）；周口师范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科技职

业大学、周口文理职业学院、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周口理工职业

学院、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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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3年8月31日印发


